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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董事會命
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史文玲

中國北京，2022年6月2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史春寶先生、岳術俊女士、解鳳寶先生及
史文玲女士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鑫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葛長
銀先生、黃德盛先生及翁杰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
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我们作为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：史文玲女士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要求，不存在《公

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形，也不存在被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

禁入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。本次聘任史文玲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的提名、审议和

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因此公司法定代

表人将变更为史文玲女士，同时，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

相关事宜。

综上，我们同意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》。

独立董事：葛长银、翁杰、黄德盛

日期：2022 年 6 月 2 日

（以下无正文，接签字页）










